
附 件 二  

 

臺      灣      ○      ○      ○      ○    法    院  

 

收   受   訴   訟   案   款   通   知   （ 繳   納   保  證   金   通   知   單 ）  

繳     款     人   

案           由   案    號      年 度      字 第         號  

款           別  保 證 金  

金           額   (新 臺 幣 )   仟    百    拾   萬    千    百    十  元   整  

 

 

            謹 通 知  

 

本 院 出 納 室  

 

 

書 記 官  

 

 

法   官  

 

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

 

 

股   別  

 

 

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第0930030197號函修正發布第2、3、5、7、9、10點條文之附件一～八為直式橫書；並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
【法規來源】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具保責付要點


